
收文程序範例 

 

申請方式-「臨櫃親送」申請：收文時間為早上 8點

30分至下午 5點止。 

 

一、 受理申請日期 8月 21日：申請單位抵達聯合服務中心之先後

順序進行排隊，由本局人員於上午 8時依序發放「人工號碼

牌」予每一申請補助單位，本局【NO.34勞動局收文櫃台】將

依號碼牌之序位進行收文。將以收件當下所登記之「日期」及

「時間」為遞送日期時間。 

 

二、受理申請日期 8月 22日至 8月 25日： 

(一) 工會人員親送至臺北市政府北區聯合服務中心(臺北市信義區

市府路 1號 1樓北區)後，請先至【取號機】點選現場取號→

勞動局櫃台→勞動局收件→拿取「取號等候單」後，依現場大

電視螢幕叫號號碼或本局櫃台上方燈號訊息，至【NO.34勞動

局收文櫃台】臨櫃辦理。 

(二)將以收件當下所登記之「日期」及「時間」為遞送日期時間。 

 

三、遞送申請文件服務時間為： 

(一)臺北市政府北區聯合服務中心紅龍開啟及取號機服務時間為早

上 8點 30分，以現場實際情形為準。 

(二)臺北市政府北區聯合服務中心【NO.34勞動局收文櫃台】收文

時間為上午 8點 30分至下午 5 點（電話：02-27208889或市話

撥 1999轉 2536）。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 



勞動局受理申請後，會在文件收據上蓋上收文日期章並寫

上收文時間。 

。 


